國立高雄大學補助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競賽活動申請表
序號(國際處填註)：C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
	中文：

英文：
	系所

年級
	
	身份證字號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出國地點
	國家：

城市： 
	會議時間
	

	會議/活動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活動主辦單位組織
	中文：

英文： 

	請簡述本研討會於您的學術領域之聲譽與影響力，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 研討會的歷史與參加人數規模（如：是否為該領域的指標性會議、是否有長期舉辦歷史）

2. 主辦單位之學術聲譽
3. 主要與會者（如：是否有國際知名學者、是否為學術期刊或學會支持的會議）

	

	出國原因：□出國參加國際重要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包括博士、碩士班學生) 

  □出國參加學術競賽(包括博士、碩士班、大學部學生)

	會議主辦單是否補助
	□是，□機票費NT$             元  □生活費NT$            元  □註冊費NT$          元  
□否  

	擬申請補助
項目
	□機票費NT$          元
□生活費  NT$          元  (日支數額US$    ×    天)  
□註冊費  NT$          元

	聲明書

	是否向國科會或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是，機構名稱:                   

補助金額: NT$          元 (未獲補助請填0，尚未核定請填審查中)
□否，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在學期間出席國際會議或競賽活動記錄：( 未曾出席  □共計出席          次

	會議(競賽活動)名稱
	出國起訖
年月日及地點
	補助機關(項目)

	
	
	

	
	
	

	應檢附文件

（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1.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2.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邀請函、會議議程表(競賽活動表)及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
3.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全文(參加競賽活動免附)
4. 未獲或已獲國科會等其他單位補助之證明文件

5.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影本、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國際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影本、登機證存根影本、註冊費收據影本、出國前一天臺銀賣出之美金即期匯率表 (所有單據需加蓋"核與正本相符章"並親簽)

	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院長簽章
	


注意事項：1. 本補助案需於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受理申請之期限內提出申請。 2. 同一會議或競賽最多補助三人為原則，同一篇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 3. 獲校方補助者須於辦理單據核銷時一併檢附簡要赴會報告乙份送國際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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